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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敎育部來文重申為避免學校實驗（習）場所災害發生，籲請高
級中等以上學校督導校園師生進行實驗（習）時，應落實穿戴合宜
之個人實驗（習）安全防護具及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敎育部並
製作實際案例提供各校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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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無相同場所設置借由來文請各相關敎室加強宣導安全衛生敎育
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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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蔡耀弘(代為決行) 0602 14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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